114年12月18日修正版本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性及大陸地區學術申請表
	

	(國際性學術會議         (大陸地區學術會議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姓名
	 
	職     稱
	　

	申請院別
	(半導體學院  (工程學院  (管理學院  (民生學院  (人文與設計學院

	系所/單位
	
	舉 辦 單 位
	

	會議名稱
	中 文
	

	
	英 文
	

	會議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地點（國家/城市、州）
	

	發表之論文/

展示創作名稱
	中 文
	


	
	英 文
	

	本(  )年度是否已申請本校
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
	 (是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否

	申請補助情形
	1.是否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 教 育 部申請補助
	(是
	補助機構名稱：

	
	
	
	獲得補助金額：            元整。

	
	
	
	(經申請但未獲通過

	
	
	(否
	未曾申請

	
	2.是否獲當年度計畫補助
	(是
	補助單位名稱：

	
	
	
	獲得補助金額：            元整。

	
	
	(否
	未獲計畫補助

	會議性質及其學術地位、重要性
	

	執行計畫或衍生技術移轉合計金額

(請依次表統計)
	前一年度

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計畫(元)
	前一年度

執行產學計畫(元)
	前一年度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元)
	前一年度

衍生技術移轉(元)
	論文經研討會推薦刊登至SCI或SSCI之刊登費

(含語文編修費)

	
	
	
	
	
	

	
	機票
	註冊費
	手續費

(簽證費及結匯手續費)
	生活費
	合計申請本校補助金額

	
	
	
	
	
	

	檢附資料
	(大會正式邀請函及論文被接受文件   (會議議程   (發表之論文摘要及全文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或其他政府機關之補助回覆函  (其他(已獲年度計畫核定文件)

(系教評會議記錄   (院教評會議紀錄

	連絡人
	 電話：(公)               (手機)               

	· 請參照「明新科技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性及大陸地區學術會議補助辦法」之各項規定。
· 須提請系、院教評審議通過後完成出差申請程序。
· 申請本校補助金額：請參考辦法第四條會議、研討會所在地區後，再累加執行計畫或衍生技術移轉之補助金額。
· 申請補助時必須於出席會議前三週提出。
申請人：

單位主管（系、院）：
 研發處：

 財務處：

 校長室：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教師出席國際性及大陸地區學術會議
執行計畫或衍生技術移轉合計金額表
一、前一年度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金額

	1
	
	

	2
	
	

	3
	
	


二、前一年度產學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金額

	1
	
	

	2
	
	

	3
	
	


三、前一年度技術移轉

	項次
	移轉專利或技術名稱
	金額

	1
	
	

	2
	
	

	3
	
	


◎表格行列不足時，請自行增列。

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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